
大葉大學共同學群聘用專業技術人員特殊造詣及成就標準 

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27 日共同學群院教評會通過 
95 年 10 月 17 日校教評會通過 

105 年 3 月 31 日第 73 次共同學群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修訂 
105 年 04 月 26 日 104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12 次會議同意核定 

聘用職級 造詣成就總點數 工作年資 

教授級  120點（含）以上  15年以上 

副教授級  80點（含）以上  12年以上 

助理教授級  50點（含）以上  9年以上 

講師級  30點（含）以上  6年以上 

 

特殊造詣及成就之範圍 積點說明 

國際級獎勵 每件至多 10 點 

國家級獎勵 每件至多 7 點 

省級獎勵 每件至多 5 點 

縣市級獎勵 每件至多 3 點 

地方級獎勵 每件至多 2 點 

發明專利 每件 5 點 

（如有技術移轉，則點數加倍） 

新型專利 每件 5 點 

（如有技術移轉，則點數加倍） 

國際期刊 每件至多 5 點 

國內期刊 每件至多 5 點 

超過基本年資，年資每增加 1 年 1.5 點 

具學士學位 5 點 

具碩士學位 10 點 

具博士學位 15 點 

其他 20 點（由院教評會核定） 
 

 
 


